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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成教技发〔2017〕96号                 


	


成都市教育技术装备管理中心关于
征求政府采购专项培训内容的通知
成都高新区、成都天府新区社会事业局，各区（市）县教育局教仪电教馆（站）、装备中心，市直属（直管）学校（单位）：

2017年7月11日，国家财政部颁布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87号），并于2017年10月1日施行。为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行为，加强对财政部令第87号的学习和贯彻落实，经研究，拟于2017年12月上旬开展政府采购专项培训。为确保专项培训具有针对性，请各单位结合实际，就政府采购工作中遇到的相关问题，提出此次培训中专家授课有关内容建议，并认真填写《培训内容建议表》（见附件）。《培训内容建议表》加盖公章纸质件（或扫描件）和电子文档，请于2017年12月1日17:00前反馈成都市教育技术装备管理中心教育技术科。
联系人：付强，电话：028-86113019，电子邮箱：7314197@qq.com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培训内容建议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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